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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林俊明

電話：06-2991111-8915

傳真：06-2986035

電子信箱：adram246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（一）字第10801057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10578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10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

施計畫」1份（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學生發展多元適性潛能，培養良好品格情操，爰透

過公開表揚方式，獎勵有具體事蹟表現之傑出畢業生，以

落實五育均衡、健全全人發展之教育理念。

二、重要內容如下：

(一)給獎對象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（含市立高中國中部）107

學年度畢業生。

(二)給獎項目：市長優學獎、市長語文獎、市長科技獎、市

長藝術獎、市長體育獎、市長嘉行獎、市長勵志獎。

(三)給獎名額及資格：

１、各校該學年度畢業班級數乘以3倍為上限，倘該校畢業

班只有1班，則10人以下取1人、11至20人取2人、21人

以上取3人。

２、市長獎獎項及名額，由各校自行調整並公告之。

３、市長獎各獎項不得重複領取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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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除市長優學獎外，其餘獎項採學校推薦及家長申請雙

軌並行制，並由各校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審核且擇

一項目給獎。

(四)給獎評定標準：除市長優學獎和市長勵志獎外，其餘獎

項以在學期間各該學習領域之總成績乘以百分之三十與

其他特殊表現乘以百分之七十後之合計數。

(五)各校應成立「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」，成員應由校長

擔任召集人，組成人員為家長代表、教師代表及各處室

主任。

(六)基於利益迴避原則，審查委員凡與受評選學生有五親等

以內關係者，一律不可列為該給獎項目之審查委員，且

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。

三、邇來本局屢接獲陳情，如學校未公告評選計畫、分數計算

標準等程序瑕疵。為避免此等情形再次發生，請各校務必

依旨揭計畫自訂評選計畫並公布之，向家長及學生宣達。

評選過程應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則，並作成會議紀錄留

校備查。

四、107學年度市長獎以不與議長獎、校長獎、區長獎和家長會

長獎等重複領取為原則。

五、有關各校107學年度市長獎名額額度確認及頒獎典禮相關訊

息，另案函知各校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

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、國立臺南大

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南啟智學校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局督學辦公室、本局社會教育科、本局課程發展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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